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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教育部办公厅发

布 《关于开展 2025 届高校

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

动” 的通知》。 《通知》 要

求， 各地高校加快组织春季

校园招聘， 鼓励二级院系开

展小而精、 专而优的中小型

专场招聘活动。 实施高校书

记校长“百城千园访企拓

岗” 行动， 主动对接地方产

业需求和“两重” “两新”

政策落地， 挖掘更多就业机

会。 （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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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鼓励发放结婚消费券

公积金支付商品房首付

3 月 10 日， 苏州市住建局会同

相关金融机构研究出台“三低一宽”

特色化金融产品， 叠加人才房票政

策， 进一步降低购房门槛。

其中， “低首付” 是最低首付比

例 15%， 符合条件的购房者， 可将人

才房票等额抵用于新建商品住房的首

付款； “低利息” 为符合相关征信条

件， 可享受最低商业贷款利率； “低

月供+宽期限” 是部分金融机构可提

供定制化购房贷款产品， 可享受前五

年每月最低只归还 100 元本金， 延长

购房者本金还款期限。 （朱非）

【苏州】

买房最低首付比例15%

前五年每月可仅还本金

| 长三角

3 月 17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 《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明确，

建立实施生育补贴制度， 为符合条件

的生育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费券、 托育券，

开展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

此外， 支持缴存人提取个人账户

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新建商品房首付

款。 支持汽车置换更新， 新能源汽车

最高补贴 1.5 万元/辆、 燃油车最高

补贴 1.3 万元/辆。

| 扫码读

20款APP伪造国家项目
赶紧检查手机尽快删除

近期， 工信部反诈工作专班监测

发现 20 余款伪造国家项目涉诈高风

险 APP， 比如冒用“中央扶贫办”

“财政部” “国民健康” 等名称的

APP， 通过盗用党徽、 国徽等标志欺

骗用户信任，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危

害性， 请大家注意甄别， 快来看看你

手机里有没有！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涉诈高风险

APP 曝光台。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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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线上挂号” “自助缴

费” “电子报告查询” 等信息化应

用， 逐渐成为老年群体看病就医中的

普遍难题， 随之而来的陪诊服务需求

日益增加。 近日， 上海市民政局联合

卫健委发布 《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

服务试点方案》， 在前期小范围试点

的基础上， 明确在浦东、 徐汇等 9 个

区进一步展开试点。 但具体落地过程

中， 有关陪诊服务范围、 陪诊师责任

划分等问题仍有待明晰。

陪诊中 “一般授权 ”

“特别授权” 事项尚待厘清

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会

长、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王康在接受本

报《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实践中陪

诊师主要为失能或半失能等老年人赴

医疗机构就医提供陪同挂号检查、 代

办缴费取药、 家属沟通、 心理慰藉等

服务， 甚至还可能涉及代签手术同意

书等。 其中“代签手术同意书” 属于

典型的委托代理行为， 且相关代理事

项攸关老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 需

要获得老年人或其监护人的特别授

权。 因此， 陪诊服务应严格遵守 《民

法典》 有关委托合同和代理的规定。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

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经济法与社会

法研究所所长刘炫麟副教授则提醒需

要陪诊的老年人， 对于医疗事务性事

项， 如代为挂号、 代为取药、 代为取

片等， 一般授权即可； 而对于医疗决

策， 如代签手术知情同意书等直接涉

及到患者权利义务的事项， 则要进行

特别授权； 根据审慎原则， 病情沟通

也应特别授权。

陪诊师责任划分应区分
“有偿” “无偿”

在医疗陪诊实务中， 陪诊师因疏

忽， 未按时陪同患者就诊， 导致患者

错过专家号； 或者擅自为患者解读检

查报告并建议用药， 患者服药后出现

不良反应， 给患者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等情况亦时有发生。 “试点方案” 明确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引入责任保险、 建

立应急预案等，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

状况和赔偿负担。

王康表示， 陪诊服务纠纷应依据服

务合同的约定和《民法典》 等法律规定

处理， 建议就涉及代理事项的内容， 制

作由委托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载明具

体的代理权限和期限。 为避免出现纠

纷， 陪诊师应最大程度地尊重老年人的

真实意愿， 尽善良管理人的义务。 虽然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

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受托

人因负有相应的合同义务， 陪诊师救助

不当则未必当然免责。 如果该服务合同

未做具体的责任约定， 则患者可以提起

违约责任或过错侵权责任之诉， 养老服

务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或可向有重大过

错的陪诊师追偿。

在刘炫麟看来， 对于有偿提供服务

的陪诊师， 在紧急情况下因疏忽导致患

者病情延误， 构成一般过失或重大过失

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而对于无偿提供

陪诊服务的志愿者， 应当按照 《民法

典》 第 184 条规定， 将提供无偿陪诊行

为时发生的意外事件， 作为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患者损害的事件， 无

偿提供陪诊服务的志愿者不承担民事责

任， 即使构成重大过失也应当免责。 如

果在陪诊过程中发生意外， 无论是合同

纠纷还是侵权纠纷， 患者都可以选择和

解、 调解、 诉讼等方式维权。

建议将 “陪诊师” 纳入国

家职业名录

当前陪诊行业缺乏全国统一标准，

上海先试先行发布的“试点方案” 可以

为未来国家层面的立法提供参考。

王康表示， “试点方案” 形成了一

些可复制经验。 例如， 建立全市统一的

服务平台， 将目前相对混乱的陪诊服务

予以规范化； 打造智能化信息化助医服

务系统和监管平台， 开展陪诊服务质量

监测和数据分析， 提高服务质量等。 下

一步还应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予以完

善， 包括制定有关陪诊的工作指南、 服

务规范和行业标准、 服务质量监测标

准； 将陪诊师纳入国家职业名录， 形成

合理的陪诊师职业能力培训体系和职业

资格考试办法； 采取避免陪诊服务过度

商业化的措施， 如分类制定收费指导标

准、 为养老服务机构和陪诊师提供相应

的经费补贴； 在社区或医疗机构设立服

务点， 方便老年人接受服务等。

刘炫麟认为， 未来国家立法需要进

一步释明下列事项， 包括明确陪诊师的

资质， 保障提供均质化的助医陪诊服

务； 有限列举陪诊服务 （尤其是特别授

权） 的范围； 强制要求投保责任保险；

规范管理开展助医就诊服务的机构及平

台； 构建由民政、 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

协同行业协会、 公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

化综合治理模式等。 （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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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

授权事项及责任分配仍需明晰


